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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2257.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的通知（劳

社厅发〔2006〕1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

干意见》（国发〔2006〕5号）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劳社部发

〔2006〕15号）的精神，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医疗保障工作，

我部决定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现就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作重点和主要目标 切实解决农民工医

疗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

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体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按照国务院5号文件的要求，以省会城市和

大中城市为重点，以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加工制造业、建筑业

、采掘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为重点，以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的农民工为重点，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全面推进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工作，争取2006年底农民工参

加医疗保险的人数突破2000万人。今后部里将逐年下达农民

工参加医疗保险的专项扩面指标，争取2008年底将与城镇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基本纳入医疗保险。 二、相关

政策和管理 （一）以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为重点，积极

将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制度范围。各统筹地区要根据国务院5

号文件的要求，按照“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以用人单



位缴费为主”的原则，制定和完善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办

法。要积极探索完善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衔接办法和政策，确保参保农民工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

待遇。 （二）切实做好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管理和服务工

作。各统筹地区要根据农民工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参保缴费

登记办法，方便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要加强农民工医疗保

险基金管理，确保足额征缴，并纳入医疗保险基金统一管理

。要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发展，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农民

工就医管理方式，以方便参保农民工就医。要根据农民工流

动就业的特点，探索农民工异地就医的医疗费用结算方式，

为患病后自愿返回原籍治疗的参保农民工提供方便快捷的医

疗费用结算服务。 三、工作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